
在校园内举行的法治游园

会打破了以往以讲授为主的普

法模式，采取“两个班级共设一

个展台”的协作形式，各展台围

绕宪法常识、《民法典》知识和未

成年人保护法等内容，设计了法

治狼人杀、法典西游记、法律名

词你画我猜、法律知识问答等特

色互动环节；同时，司法所还带

领律师志愿者为学生们提供法

律咨询。 全校师生共同参与，现

场氛围热烈。

在此基础上，司法所组织部

分学生走进徐汇区人民法院，开

启了一场“零距离”的法治教育

实践。 在法官的带领下，学生们

依次参观诉讼服务中心、审判庭

等场所，聆听法官宣讲，真切感

受法律的庄严与权威。在刑事审

判庭上，法警现场展示警用“八

大件”并讲解其用途，让学生们

直观了解法警职责与法庭安全

保障机制，增强法律敬畏感。

面向全校学生开展的模拟

法庭活动，则将法治教育推向了

更深层次。在徐汇区人民法院法

官和司法所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学生们以一起“容留他人吸毒

罪”案件为脚本，分别扮演审判

员、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等角

色，在手语翻译的配合下，完整

演绎了法庭调查、法庭辩论和最

后陈述等环节。通过“角色代入 +

情景再现”， 把抽象的法律条文

转化为可感、 可知的实践体验，

让学生在参与中理解法律、尊重

法律。

长桥街道司法所还来到星

辰幼儿园、瑞德幼儿园和汇城苑

幼儿园，为学龄前儿童送上《我

的第一本法律启蒙书》， 为校园

阅读长廊增添法治色彩，为未成

年人健康成长撑起强有力的保

护伞，助力小朋友们在法治阳光

下茁壮成长。

据悉，此次法治宣传进校园

系列活动紧扣不同年龄段青少

年和特殊学生群体的认知特点，

通过“玩中学、看中悟、演中懂”

的多维参与方式，不断提升普法

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长桥街

道司法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

续丰富普法载体和内容，推动法

治教育常态化、长效化，为青少

年健康成长持续筑牢法治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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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咨询到模拟法庭，看普法如何打破“听不懂”壁垒

近日，长桥街道司法所联合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校，策划开展了法治

游园会、参观法院和模拟法庭等活动，以“沉浸式体验 + 互动式学习”的方式，

让法治种子在特殊学生心中生根发芽。

记者 沈艺飞

学生参观审判庭

一名男子向一名

女装男子求婚？ 去年

8 月 16 日，陕西西安

一网红向另一网红求

婚的消息一时引爆本

地网络。 9 月 4 日，随

着西安警方的一纸通

报， 网友发现这场所

谓的“求婚”不过是为

了追逐流量、 推广带

货所策划的一场剧本

闹剧。目前，警方对数

名涉案人员分别处以

行政拘留， 对违法账

号等做进一步处理。

西安城墙下荒唐

的“求婚”闹剧是“万

物皆剧本” 的一个注

脚。近年来，网络世界

真假难辨的剧情层出

不穷。 有人自编自演

“家暴” 戏码骗同情，

有人树立虚假“贫困

助学”人设赚打赏，有

人策划“老人摆摊被

欺凌” 的虚假故事博

流量……当情感成为

工具，真实成为代价，

我们仿佛都成了算法

囚笼里的看客， 一边

怀疑，一边点击。

令人担忧的是，

流量即财富的规则正

在重塑内容创作的逻

辑。 算法往往偏爱冲

突和反转， 很多平台

默许擦边与表演，而资本追逐快

速变现，安安静静说真话的视频

往往拼不过声泪俱下的表演。网

友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戏中

人”，看到离奇故事，下意识点赞

转发；遇到争议剧情，忍不住围

观评论。我们有时知道可能是演

的，却依然投入情绪。

这背后的代价， 我们付得

起吗？ 当真实被一次次消解，人

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也在悄

然流逝。 今天感动你的是一场

假求婚， 明天你同情的是一个

假苦难，时间长了，人们不再轻

易感动、不再轻易相信，这才是

最可怕的———一个失去信任基

石的网络空间， 每个人都是一

座孤岛。

治理这类乱象，光靠封号罚

款远远不够，更需要一场数字时

代的“介入疗法”。 比如利用技

术手段给真实内容贴上“真实可

信”标签，用 AI 识别低俗剧本套

路，标注“内容存疑”，充分保障

网友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平台必

须走出“流量即正义”的迷思，推

荐算法不能只追求用户停留时

长，更应为内容真实性、社会价

值增加传播权重，让优质真实内

容获得更多流量，让弄虚作假者

寸步难行。 监管也需与时俱进，

明确“虚构内容”与“虚假炒作”

的法律界限，建立跨平台联合惩

戒机制，防止违规者换马甲死灰

复燃。

还应当做出改变的，是很多

人对真实的态度。每一次点赞前

的审慎， 每次转发时的核实，都

是对虚假内容最有力的抵制。当

大家都珍惜真实、 选择真实、鼓

励真实，流量的风向才会真正改

变。

当一切都可以设计，什么才值

得相信？ 答案或许很简单———那

些不完美却真诚的生活片段，那

些粗糙却真实的人生瞬间，那些

不为了流量而存在的普通美好。

真实不会总像剧本那样精

彩，但它有温度、有重量、值得托

付。 人的情感和信任，永远不能

沦为流量的囚徒。

（来源：《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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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来的，凭什么先给他

结账？ ”2025 年 5 月 24 日傍晚，

北京某超市的收银台前， 左某

手里拿着商品， 正低头寻找手

机上的付款码。 身后的顾客却

要求收银员先为自己结账，年

轻收银员答应了。

就在收银员递过商品时，

左某手中的手机不慎滑落在

地。 左某认为，这是收银员给自

己“找麻烦”。 他认为收银员的

行为违反了公序良俗， 决定讨

个说法。 左某选择了向北京市

12345 热线投诉举报，要求市场

监理局对商家进行处罚， 并提

供该商家的营业执照基本情

况。

12345 热线将他的诉求转

至区商务局办理， 但商务局并

没有执法权。 随后又派单至市

监局， 市监局答复后左某并不

满意，于是将市监局告上法庭，

认为市监局不履行法定职责的

行为违法； 要求判决市监局予

以行政赔偿； 给予精神损害赔

偿费 4 万元， 同时口头及书面

赔礼道歉、 消除影响、 排除妨

碍。

一审法院：

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一审法院经审查后， 给左

某的起诉泼了一盆“冷水”。 法

院认为， 左某的起诉不符合行

政诉讼的受理条件， 裁定不予

立案。

法院的依据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四十九

条规定， 提起诉讼应当属于人

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

院管辖。

更关键的是，《北京市接诉

即办工作条例》 第二条明确说

明，12345 市民服务热线是一种

“快速响应、高效办理、及时反馈

和主动治理的为民服务机制”。

法院指出，左某通过 12345

热线反映问题， 市监局给予答

复，这种行为只是一种便民利民

的服务机制，不同于行政机关针

对履责申请作出的答复处理行

为，对公民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

际影响。

基于这一认定，法院认为左

某的起诉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

案范围。 同时，他一并提起的行

政赔偿诉讼，也因缺乏事实根据

和法律依据，不予立案。

二审法院：

维持原裁定

左某不服一审裁定，提起上

诉。 他坚持认为市场监管局应

当履行法定职责，对自己的投诉

进行处理。

二审法院组成合议庭，对案

件进行了审理。 法院认为，公民

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起

诉条件，核心问题在于是否属于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二 审 法 院 着 重 分 析 了

12345 热线的法律性质。 根据

《北京市接诉即办工作条例》，

12345 热线及其网络平台是受

理诉求的“主渠道”，但相关行政

机关通过该平台进行的处置及

答复行为，仅仅是一种便民利民

的服务机制。

“这种服务机制不同于行政

机关针对履责申请作出的答复

处理行为，” 法院在裁定书中写

道，“它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

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 ”

法院引用了《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 第十九条： 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一并提起行政

赔偿诉讼，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

行政诉讼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对

一并提起的行政赔偿诉讼，裁定

不予立案。

基于这些理由，二审法院认

为一审裁定不予立案并无不当，

最终裁定：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

定。

12345热线的性质

为何如此特殊？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作为

一种“接诉即办”工作机制，其本

质是便民服务而非行政决定。它

像是一个“传声筒”和“协调员”，

负责将民众的诉求快速传递给

相关部门，并督促回应。

但这种机制本身并不取代

各个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和程

序。 比如，如果左某直接向市场

监督管理局提出正式的履责申

请， 而该局不予答复或不作为，

那么他可能提起行政诉讼。

通过 12345 热线反映问题，

得到的答复更多是一种咨询性、

协调性的回应，并不具有改变当

事人法律地位的效力。

正因为如此， 法院认为

12345 的处置及答复行为“对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

不产生实际影响”， 不符合行政

诉讼的受案条件。

（来源：《今日头条·法律》）

明确了！ 12345所作处置及答复，

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